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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6_B3_A8_E

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7337.htm 实行从量定额与从价定

率计征办法的计税依据 一、实行从量定额与从价定率计征办

法的计税依据 （一） 实行从量定额计征办法的计税依据 （二

） 实行从价定率计征办法的计税依据 应纳税额=销售额×比

例税率 其中销售额的确定包括以下内容： 1、应税销售行为

： 纳税人用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有偿转让应

税消费品所有权的行为 用应税消费品支付代扣手续费和销售

回扣 在销售数量之外另付给购货方或中间人作为奖励和报酬

的应税消费品 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：

应用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和在建工程、管理部门、非生产机构

、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、赞助、广告样品、职工福利等 委

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2、销售额的确定（与增值税销售额的

确定是一致的）。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包括销售应税消费品

从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。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

的增值税税额，如果价款是含税的需要换算，其换算公式如

下：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=[含增值税的销售额÷（1 增值税

税率或征收率）] 注意关于包装物的规定： （1）.应税消费品

连同包装销售的，无论包装是否单独计价，也不论在财务上

如何核算，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。 

（2）.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，而是收取押金，此项押

金则不应并入应税消费品销售额中征税。但对逾期未收回的

包装物不再退还的和已收取一年以上的押金，应并入应税消

费品的销售额，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。 



（3）.对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的，又另外收取押金的

包装物押金，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退还的，均应并

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，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

费税。 （4）.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

装物押金，无论押金是否返还及会计上如何核算，均应并入

酒类产品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。 【应用举例】.某酒厂销售价

值为100万元的白酒,包装物押金为5万元,按事先约定的期限,包

装物未能归还厂家,白酒的消费税率为25%,则该酒厂应纳税税

额为( ) 。 A.25万元 B.26.25万元 C.23. 75万元 D.24.25万元 答案

：B 解析：（100 5/1.17）*25%=26.07 自产自用和委托加工的

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本企业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

应纳税款。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以及无销售价格

的依然不得列入加权平均数据。 （三）实行从量定额和从价

定率相结合计算应纳税额的复合计税办法 卷烟、粮食白酒、

薯类白酒实行此种方法 应纳税额＝销售数量×定额税率＋销

售额×比例税率 计税依据的若干特殊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